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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在公司

３

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０

人，实到董

事

１０

人。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施卫东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审议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章程进行相

应修改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办理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独立董事对修改《公司章程》

中涉及的利润分配政策发表了同意的明确独立意见（后附章程修改对照表）。

表决结果：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通过了《制定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明确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审议通过了《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注册事项进行变更的议案》。

同意将安徽施歌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由合肥市瑶海区龙岗开发区管委会

１＃

楼

２０１

室变更为合

肥市肥东经济开发区，将经营范围由日用家居用品销售变更为玻璃制品制造、销售；日用百货、陶瓷塑料制

品、纺织类产品销售；自营进出口贸易。 为了满足安徽施歌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资金需求，同意使用自有资金

２０００

万元，对安徽施歌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安徽施歌注册资金为

３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保持不变。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并变更注册事项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审议通过了《拟设立控股子公司

－

上海艾格莱雅实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货币出资

４５０

万元与自然人陈桂花、 王可可分别货币出资

２５

万元共同在上海设

立以全国商超分销为主的控股子公司

－

上海艾格莱雅实业有限公司（暂定名）。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

易，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备查文件

１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３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４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附：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公司章程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一

般为公司住所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

将提供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

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公司章程第四十四条：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一

般为公司住所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

将提供网络等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

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公司章程第五十五条：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公司章程第五十五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

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应当在股东大会通

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股

东大会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

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上午

９

：

３０

，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

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

不多于

７

个工作日。 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变更。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

报，实施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并兼顾公司合理资金

需求的原则；

（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

行中期现金分红，具体分配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

况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拟定由股东大会

审议决定。 利润分配中最近三年现金分红累计分配的利润

应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三） 对于当年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

司董事会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以及未用于分红的

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四）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应当扣

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一）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

回报，实施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并兼顾公司合理资

金需求的原则；

（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

的方式分配股利。 在公司实现盈利且现金流满足持续经营

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 公司应采用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向

股东现金分配股利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且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

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

规模与经营规模不匹配时，可以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

预案；股票股利分配可以单独实施，也可以结合现金分红

同时实施；

（三）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或股票股利分配；

（四）公司董事会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预案，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股东

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 公司董事会以及股东大会

在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研究论证和决策过程中，应充分听

取和考虑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独立董事的意见；

（五）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

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

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利润分配政

策的调整必须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中股东

大会应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

过；

（六）对于当年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

司董事会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以及未用于分红的

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七）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应当扣

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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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自然人陈国新、王可可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

司上海艾格莱雅实业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上海艾格莱雅”）。上海艾格

莱雅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货币出资

４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９０％

，陈国新

货币出资

２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５％

，王可可货币出资

２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５％

。

（二）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此次公司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情况介绍

姓名：陈桂花（女士）

住址：江苏省海门市万年镇中圩村四组

１５

号

姓名：王可可（先生）

住址：江苏省滨海县东坎镇越河路

５８

号

５０７

室

陈国新、王可可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艾格莱雅实业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拟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华徐公路

９９９

号

ｅ

通世界北区

Ａ

座

５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拟法人代表：施卫东

拟经营范围：玻璃制品、陶瓷制品、竹木制品、塑料制品、不锈钢制品、针纺织品、皮草、鞋帽、服装服饰、

汽车饰品、美容品、玩具、体育用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建筑装潢材料、电子产品、通讯器材、计算机软硬

件、印刷器材及耗材、纸制品的销售，电子商务，室内装潢设计，商务咨询，货物运输代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四、投资项目背景

随着国内流通零售业近几年来不断的优化整合，对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在公

司产能不断提高、产品品质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加强对主要商场、超市流通领域渠道的自主权控制是公司长

期战略规划之一，符合公司打造国际知名日用消费品牌的定位。

五、投资目的

通过自建全国分销子公司，对全国市场进一步的整合、深挖，来提高“青苹果”、“德力”等品牌知名度和

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通过一段时间，打造遍布全国的立体化分销网络。

六、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该子公司的成立将在短期内进一步提高公司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完善公司销

售渠道。

七、风险提示

由于上海艾格莱雅兼有全国营销管理中心的管理功能， 所以前期规划及相关的配套投入都相对较大，

且自建分销网络的前期费用也会较高。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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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并

变更注册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力股份”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注册事项进行变更的议案》，现就对全资子公司安

徽施歌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施歌”）进行增资等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施歌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号：

３４０１０００００５３６０７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住所：合肥市瑶海区龙岗开发区管委会

１＃

楼

２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施卫东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日用家居用品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安徽施歌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１００２６７７２．４

元，净资产为

１００１９３２９．３

元，营

业收入为

０

元，净利润为

１９３２９．３

元（已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安徽施歌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１０１３７３８５．８２

元，净资产为

１０１１９５６８．８９

元，营

业收入为

０

元，净利润为

１００２３９．５９

元（未经审计）。

二、增资概述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货币出资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对安徽施歌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安徽施歌的注册

资本将由

１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３０００

万元，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保持不变。

三、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资事项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增资对合并报表当期利润无直接影响。

２

、本次对安徽施歌的增资不涉及到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安徽施歌的资金实力。

五、变更注册事项情况

因公司发展需要，对安徽施歌的注册地及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变更事项如下：

原住所：合肥市瑶海区龙岗开发区管委会

１＃

楼

２０１

室

变更为：合肥市肥东经济开发区

原经营范围：日用家居用品销售

变更为：玻璃制品制造、销售；日用百货、陶瓷塑料制品、纺织类产品销售；自营进出口贸易

六、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注册事项进行变更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自由资金

２０００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安徽施歌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后安徽施歌家居用品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０００

万元。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属董事会职权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该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２

证券简称：恩华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９６４

，

１７４

，

２７２．３２ ７７５

，

８２７

，

４０６．７０ ２４．２８％

营业利润

８９

，

９８６

，

９２６．０４ ６６

，

６６４

，

８７１．６２ ３４．９８％

利润总额

８９

，

９８４

，

９２０．８１ ６６

，

３３５

，

１０５．０１ ３５．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７６

，

８２２

，

３９９．３４ ５７

，

３９８

，

２０４．８７ ３３．８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２８３ ０．２４５３ ３３．８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０４ ％ １１．８７％ １．１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２３５

，

９２０

，

８６３．３５ １

，

０９３

，

５９７

，

５２７．０２ １３．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６１７

，

６２５

，

０１５．０２ ５５２

，

５０２

，

６１５．６８ １１．７９％

股本

２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２．６４ ２．３６ １１．８６％

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保持了平稳较快地增长，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

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４．９８％

、

３５．６５％

、

３３．８４％

，主要系母公司营业收入增

长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中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２０％～５０％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000969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编号：

2012-022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票面利率公告

发行人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396

号文核准，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其中本期第二期发行不超过

4

亿元（含

4

亿

元）。

2012

年

7

月

24

日

13:00-15:00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网下向机构投资

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安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票面利率为

5.50%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行 （网上发行代码为

"

101693"

，简称为

"12

安泰债

"

），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

2012

年

7

月

26

日、

2012

年

7

月

27

日面向机构投资者网下发行。

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考

2012

年

7

月

23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安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7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0058

、

200058

证券简称：深赛格、深赛格

B

公告编号：

2012-21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参与“深圳城”

项目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23

日召开，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

2000

万元参与

"

深圳城

"

项目的议案》，详见公司

2012

年

7

月

24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投资参与

"

深圳城

"

项目的公

告》。

公告中第二项内容涉及的拟参与本次联合投资的交易主体之除本公司以外的十家有关单位是否参与

"

深圳城

"

项目投资尚存在不确定性。

特此补充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尚须经最终核算，有可能与最终核算的财务数据

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营业收入（万元）

６４４

，

７４０ ６６４

，

１３８ －２．９２％

营业利润（万元）

５９

，

０３９ ７４

，

８０８ －２１．０８％

利润总额（万元）

８９

，

３９９ １０４

，

６４８ －１４．５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万元）

５６

，

３３９ ６９

，

２４１ －１８．６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１ ０．２６ －１８．６３％

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８５％ ４．９２％

下降

１．０７

个百分点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万元）

３

，

１７２

，

２７６ ３

，

１５０

，

９０８ ０．６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

元）

１

，

４７６

，

２３１ １

，

４５０

，

４６４ １．７８％

每股净资产（元）

５．５９ ５．４９ １．７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营业收入同比下降，原因主要是售电量同比下降所致。

２

、利润项目同比下降，原因主要是投资收益下降及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三、其他说明

公司近期须按照法规要求向有关部门提供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相关财务数据，根据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规定，

为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现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予以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352

股票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2012-028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贯彻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

征求投资者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利润分配及现金分红有关事项，推动公司建立持续、科学、透明的分红政策和决策机

制，更好地维护股东及投资者利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2012

】

37

号

)

和浙江证监局《关于转发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浙证监上市字

【

2012

】

138

号）文件的要求，公司需明确现金分红政策等相关事项，并形成相应的文件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

为使本次制定利润分配及现金分红政策更为科学、合理，能够更加充分反映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诉求，现

就本公司利润分配及现金分红政策向投资者征求意见，投资者可将意见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反

馈至公司：

电话：

0575-82048616

，传真：

0575-8204158

电子邮箱：

stock@longsheng.com

本次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

2012

年

7

月

28

日。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20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贯彻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

征求投资者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进一步规范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利润分配及现金分红有关事项，推动公司

建立持续、科学、透明的分红政策和决策机制，更好地维护股东及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

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2]37

号）和甘肃证监局《关于转发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甘证监发字

[2012]66

号）的要求，公司正在对股东回报规划、现金分红政策

等相关事项进行论证，并形成相应的议案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为使本次制定的股东回报规划及现金分红政策更为科学、合理，更加充分反映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的诉求，现就公司利润分配及现金分红事项向投资者征求意见，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

平台（

http://irm.p5w.net/ssgs/S002644/

）、电话、电子邮件和传真等方式将相关意见反馈至公司证券部。 本次征

求意见截止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31

日下午

17

：

00

。

邮箱：

zqb@fczy.com

传真：

0931-8368945

电话：

0931-8362318

联系人：李文梅 刘芮奂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

2012-015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财政奖励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鼓励和引导辖区内企业通过证券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制度创新，支持企业做强做大，广州市

荔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

2010

年

6

月

22

日印发 《关于印发荔湾区加快推进企业上市工作扶持奖励办法的

通知》

(

荔府办〔

2010

〕

52

号

)

，对在中小板成功上市的辖区内企业，一次性给予

200

万元奖励。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工作，经申请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收到荔湾区财政国库

支付中心划来的

200

万元财政奖励资金，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上述奖励收入将计入

2012

年当

期营业外收入。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316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2012-033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2012

年

6

月

29

日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

http://www. cninfo.com.cn

） 刊登了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2－

027

）：公司在

"

长沙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警用通信系统采购及服务项目

"

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成为中标候

选人第一名。

2012

年

7

月

24

日，公司收到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长沙

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警用通信系统采购及服务项目的中标人，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42,506,800

元。

一、交易对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

、该项目的招标方为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

、公司与招标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3

、项目基本内容：长沙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警用通信系统采购及服务项目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金额约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

11.92%

。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2

年至

2013

年

的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项目暂未签订正式合同，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合同签署后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

2012-028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7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上午在北京以通讯方式召开，董事长

王震西先生主持了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如下议

案：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本公司与德国科莱特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签署

《佣金协议》，本公司将向科莱特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佣金

1,171,631.61

美元。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关联董事王震西先生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

2002-029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为了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

2012

年

7

月

24

日本公司与德国科莱特磁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科莱特

"

）签署了《佣金协议》，科莱特是本公司的客户同时也是公司的代理商，本公司

将向科莱特支付佣金

1,171,631.61

美元。

2

、公司董事长王震西先生在科莱特担任董事，因此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3

、公司

2012

年

7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

过了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震西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

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

3000

万元人民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

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

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德国科莱特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德国埃森市

法定代表人：

Mr. Wolfgang Stass

注册资本：

25,000

欧元

主营业务：磁性材料、磁性组件、磁性器件、磁性设备、分马力电机零件及其它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

主要股东：

KOLEKTOR GROUP VODENJIE IN UPRAVLJANJE DRUZB D.O.O.,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Mr.Wolfgang Stass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科莱特实现营业收入

71,905,278.69

欧元，净利润

1,921,319.59

欧元，公司净资产

39,710,849.32

欧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向科莱特支付佣金

1,171,631.61

美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的定价政策依据市场价格，公正、合理。 定价依据根据销售产品的生产成本、公司利润。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签署各方：

甲方：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德国科莱特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

、交易标的：本公司向科莱特支付佣金

1,171,631.61

美元。

3

、协议签署时间：

2012

年

7

月

24

日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科莱特是本公司的客户同时也是公司的代理商，通过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提

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对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七、

2012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108

，

337

，

446.27

元人民币。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我们事前审阅了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同意将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 是根据市场化原则进行的， 关联交易的价格公

允，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董事王震西先生进行了

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

九、备查文件

1

、中科三环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佣金协议》。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5

日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关于对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我们事前审阅了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同意将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 是根据市场化原则进行的， 关联交易的价格公

允，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董事王震西先生进行了

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

独立董事：

詹文山

王瑞华

权绍宁

2012

年

7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707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8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小股东征求拟修订公司章程

现金分红条款相关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精神，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现金分红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 公司董事会为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合理意见、建

议，现公开征求中小股东对修订公司章程相关现金分红条款的意见。

股东可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电话

:0712-3591099

传真

:0172-3591099

电子邮箱：

sh0707@163.com

信件寄送地址：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团结大道

26

号双环科技证券部

邮编：

432407

联系人：张健

征求意见截止时间：

2012

年

7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

2012-036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传闻情况

2012

年

7

月

24

日，上海证券报发布了《大股东参与搭建页岩气开发平台 华菱钢铁湖南发展

"

涉气

"

预期升

温》，该报道称：

1

、华菱集团、湘煤集团和公司控股股东发展集团共同组建的湖南华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华晟能源

"

）在长沙成立，根据省政府要求，华晟能源将参与页岩气区块探矿权招投标及勘探开发

工作。

2

、本次参与组建华晟能源的华菱集团与湖南发展集团旗下都有上市公司平台，令市场对上市公司

"

涉

气

"

的预期也随之升温。

二、澄清说明

本公司就上述报道说明如下：

1

、经与公司控股股东发展集团核实，发展集团近日与湘煤集团、华菱集团共同出资成立了华晟能源，发

展集团持股比例为

3%

，华晟能源注册资本为

50,000

万元 ，主营业务为发展页岩气产业，现华晟能源处于前期

调研阶段。

2

、上述成立华晟能源行为属于控股股东自主行为，与上市公司无关，本公司未参与华晟能源的组建，亦

暂无参与该公司的计划，控股股东也无将对华晟能源参股投资注入上市公司的计划。

三、其他说明

1

、公司及控股股东目前及未来

3

个月内没有针对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权转让、注资、投资等重大

事项。

2

、公司预计

2012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7298.85

万元

-8211.20

万元，公司将在

2012

年上半年度财务报告编制完成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披露。

3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也没有选择性披露行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601398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2012-33

号

证券代码：

113002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7

月

24

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行

"

）工会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选举张炜先

生、李明天先生为本行职工代表监事。 张炜先生连选连任，任期自

2012

年

8

月

4

日起计算，期限三年。 李明天先

生任期自

2012

年

7

月

24

日工会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选举之日起计算，期限三年。

张炜先生，中国国籍，出生于

1962

年

3

月。 自

2006

年

8

月起任本行职工代表监事。

1994

年加入本行，

2004

年

起任本行法律事务部总经理；兼任本行博士后工作站指导专家、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证券法学

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银行业协会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职务。 毕业于北京大

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张炜先生具有研究员职称。

李明天先生，中国国籍，出生于

1956

年

3

月。

1984

年加入本行，现任本行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监察室主

任。

1994

年至

1998

年先后任本行人事部副主任、营业部副总经理；

1998

年至

2001

年任本行陕西分行副行长。毕

业于湖南财经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李明天先生具有高级经济师职称。

张炜先生、李明天先生因担任本行职工代表监事而领取的年度津贴标准为税前人民币

5

万元。

本行监事会对张炜先生连任和李明天先生的加入表示欢迎。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090

证券简称：深天健 公告编号：

2012-28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项目的提示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多家市属国有企业拟在新疆喀什地区投资建设

"

深圳城

"

项目，在喀什设立项目公司，注册资

本为

6.6

亿元人民币，作为

"

深圳城

"

核心启动区的建设主体。 项目公司的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

项目开发（含一级土地开发、法律限制的除外）、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商品房销售、物业租赁、物业管理、投

资及相关资产管理。

"

深圳城

"

项目位于新疆喀什东部新城，距离老城中心约

7

公里。项目总面积约

3

平方公里，首期启动区

的启动项目约

317

亩，容积率不低于

2.0

，将统一规划，分期开发，同时规划，同时建设，同时招商，同时完善

基础设施配套，力争在

2012

年内动工建设一期项目。

本公司拟投资

3000

万参与

"

深圳城

"

项目投资，但该项目尚在筹划过程中，具不确定性。公司将进一步

披露项目投资决策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5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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